
致辞 

立法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动议二读《2015 年税务（修订）（第 3 号）

条例草案》发言全文（只有中文） 

2015 年 6 月 24 日（星期三） 

 

  以下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六月二十四日）在立法会

会议上动议二读《2015 年税务（修订）（第 3号）条例草案》的发言全文： 

 

主席： 

 

  我谨动议二读《2015 年税务（修订）（第 3 号）条例草案》（《条例草

案》）。 

 

  《条例草案》旨在修订《税务条例》，以优化现行的税务上诉机制，

并提升税务上诉委员会（委员会）的效率和效益。委员会是根据《税务条

例》规定组成的法定组织，负责审理和裁定纳税人所提出的税务上诉。《条

例草案》提出的建议，涵盖以下四个范畴。 

 

  第一，容许针对委员会所作的决定而涉及法律的问题直接向法庭提出

上诉。目前，有关上诉必须根据「呈述案件程序」提出，过程耗时及成本

高昂，亦影响委员会审理其他上诉个案的工作。因此，《条例草案》建议，

透过取消现行委员会下的「呈述案件程序」，容许针对委员会所作的决定

而涉及法律的问题直接向原讼法庭或上诉法庭提出上诉。纳税人或税务局

局长可向原讼法庭申请上诉许可。若原讼法庭给予上诉许可，该法庭便会

审理和裁定有关上诉。此外，《条例草案》亦保留现行可直接向上诉法庭

提出上诉的「跳级安排」，只是有关呈述案件的要求将由上诉许可取代。

为清晰起见，我们已在《条例草案》中罗列原讼法庭及上诉法庭审理上诉

许可申请的安排。我们已就此咨询司法机构，并将其就法庭程序方面的意

见及建议，纳入《条例草案》。 

 

  第二，赋权委员会发出指示及对违反指示施加制裁。目前，逾期呈交

聆讯所需的文件及资料等情况时有出现，导致聆讯延期或不必要地延长聆

讯时间。为此，我们建议参考其他法定上诉委员会普遍采用的做法，赋权

主持上诉聆讯的人士就提供聆讯所需文件及资料发出指示，并可拒绝接纳

任何并非遵从聆讯指示而提交的文件及资料为证据。为保障上诉各方获得

公平审讯的权利，《条例草案》亦订明机制，容许没有遵从指示的一方可

向主持上诉聆讯的人士申请宽免制裁。 

 



  第三，赋予有关人士在处理或参与委员会的聆讯时应有的特权和豁免

权。目前，有别于其他法定上诉委员会的情况，《税务条例》未有就委员

会提供这方面的安排。我们建议参照其他法定上诉委员会的做法，赋予委

员会主席、副主席和其他成员，以及出席委员会聆讯的人士特权和豁免权，

加强保障委员会的运作及上诉各方的权利。 

 

  第四，加强对琐碎无聊上诉的阻吓力。目前，委员会有权命令上诉人

缴付讼费。然而，现行讼费的上限自一九九三年以来一直未有调整，已失

去其阻吓力。为此，我们建议将委员会讼费的上限，由五千元提高至二万

五千元。我必须强调，我们只是提高讼费的上限，委员会只会对滥用上诉

程序的个案收取最高讼费。委员会聆讯小组会因应个案的情况，继续审慎

地行使其酌情权以决定上诉人缴付讼费的金额。调高讼费上限并不会妨碍

有充分和合理上诉理由的人士提出上诉。 

 

  主席，《条例草案》的各项建议，有助优化现行的税务上诉机制。有

关建议获委员会及司法机构支持，我希望议员能够支持《条例草案》，以

便早日落实建议。 

 

  我谨此陈辞。多谢主席。 

 

 

完 


